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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人士印領清冊填報注意事項 

• 身份別 姓名 護照號碼 護照姓名 

有 無 

外國籍 證號填寫
『統一證號』 

西元出生年月日+
姓氏前2碼大寫英
文字 
例：
19990101HU 

護照英文姓名
之前5碼大寫
全形字母(有
中文名請寫中
文名) 

護照號碼 護照上的姓
名，由第一
行開始寫 

大陸人士
(含港澳） 

證號填寫
『統一證號』 
 

9+西元出生年月
日後6碼 
例：9560204 

中文名 護照號碼或
來台通行證
號碼 

護照姓名，
寫中文亦可 

★國籍≠戶籍，依據戶政法規定，國人出境滿2年未入境，且未做戶籍遷出登記者，戶 
   政單位將會除戶，應視為非居住者。 
★久居國外且持本國護照者，如無法確定在台是否仍有戶籍，請一律以「外國籍』方   
    式填報，並依非居住者扣繳稅額。 
★給付方式為匯入銀行者，請務必檢附銀行存摺影本，銀行戶名請依銀行存摺戶名填 
    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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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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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注意事項 

一﹑逕付廠商案件不能給付負責人。 

二﹑向廠商索取銀行存摺影本(廠商自負手匯款續費) 。 

三﹑為方便日後查帳，支付款項請儘量選擇撥入帳戶： 

        銀行或郵局皆可。 

四﹑領取現金：開立「不畫線」、「不禁止背書轉帳」 

        支票。 

五﹑支票遺失如何處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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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票遺失程序 

一﹑向台灣銀行高雄分行辦理「遺失支票申請書」及 

      「終止付 款申請書」。 

一張支票收手續費NT200元。 

二﹑向高雄地方法院辦理「公告催示」。 

支付司法規費NT1,000元。 

三﹑五天內將法院蓋章的催告書影本交給發票銀行。 

四﹑登報紙公告支票遺失 

廣告費約NT8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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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用金支出彙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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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墊款歸墊陳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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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用金、墊付
款、預借款入
帳 
 


